
輔英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暨產業系 

系學會組織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社團名為「幼兒保育暨產業系學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社團系一學術性社團，成立目的在促進見聞、協助系務發展、承辦各種活

動，以親子展業，你我關懷；希望相伴，擁抱未來作為社團宗旨，以認真、

負責、有活力為精神口號。 

第三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 協助系務發展。 

二、 促進幼保系學生對系上，之向心力。 

三、 發展專業、關懷、宏觀、氣質的校訓精神。 

 

第二章 會員 

第一條 本社社會員資格如下 

一、 會員：本系全體學生皆為會員，皆須繳交會費，本社團舉辦之活動為

重大集會，會員不得無故未到。 

二、 一般社員：凡透過本社團舉辦之成員徵選面試的學生，透過幹部討論

通過即可成為本社社員。 

三、 社團幹部：經原有社團成員或正、副會長進行提名後經過多數表決後

即為社團幹部。 

第二條 社員須接受幹部之領導，並接受工作之指派。 



第三條 一般社員與社團幹部皆有表決權。 

第四條 全體社員皆有遵守本社章程、規範、會議決議之義務。 

第五條 社員有違反章程、規範、會議決議時，待幹部、正副會長之決議，予以警

告、停權之處分或予以除名。 

第六條 社員依下列事項，即退出社團。 

一、 經會議決議除名者，喪失社員資格。 

二、 經自行提出合理理由，請求退社者。 

 

第三章 組織與章程 

第一條 本社設有會長、副會長、下設總務、公關、活動、文宣、美宣、攝影、器

材、共組及七組長若干人，其職責如下 

一、 會長：對外代表本社，參與學校會議，綜理全社業務，任期一年。 

二、 副會長：協助會長綜理全社業務，若會長因故無法出席活動時，具有代

理會長職責之義務，任期一年。 

三、 活動組：負責各種康樂性，聯誼性活動之策劃、主持。 

四、 公關組：負責各種聯誼性事務，對各班宣傳各種活動之消息，對外事宜

之處理，並爭取廠商之贊助。 

第二條 本會以會長，副會長為最高權力決策者，正、副會長任期皆為一年。 

第三條 會長、副會長職權如下 

一、 訂定與變更章程。 

二、 訂定學期活動計畫表。 



三、 社團會議、幹部會議之提出。 

四、 剔除社員之資格。 

五、 議決社員權利義務有關之其他重大事項。 

第四條 本社團幹部職權如下 

一、 徵選社員之資格。 

二、 剔除社員之資格。 

三、 寧定工作計畫。 

四、 其他應執行事項。 

第五條 社團幹部任期皆為一年 

第六條 幹部有以下事情之一者，應即卸任: 

一、 經會議決議除名者，喪失會員資者。 

二、 因故辭職，經會長、副會長同意者。 

三、 經舉報有違反章程、規範、會議決議者，經幹部會議討論後改選者。 

 

第四章 會議 

第一條 社團會議與幹部會議分為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兩種，由正、副會長召集，召

集時除臨時會議外，應於一周前於社團網頁上公告通知。 

第二條 每次活動日前後一周應各有一次籌備會議與檢討會議;臨時會議於會長、副會

長認為有必要，或經社員五分之一以上之請求召開之。 

第三條 會員無法出席會議時，應以口頭告知所屬幹部。 

第四條 會議之決議，以會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視同意行之。 



第五條 會員如有無故未出席社團會議、幹部會議二次，將予以除名。 

 

第五章 經費來源暨運用 

第一條 經費來源如下 

一、 幼保系的學生皆須繳交會費。 

二、 學校補助。 

三、 其他，如贊助費用、演出費用。 

第二條 經費需運用於社團相關活動，與社團無關之活動不得核銷。 

第三條 會費之收取與退費 

一、 全體幼保系學生皆須繳交會費，新生繳交新台幣三千元整:二年級轉學生

繳交新台幣兩千元整:三年級轉學生繳交新台幣一千元整。 

二、 轉出幼保系者，需自行提出退費要求，每多一個學期則減少新台幣五百

元的退費。 

 

第六章 程訂定暨修改程序 

第一條 本章程訂定由正、副會長擬訂，並於幹部會議通過。 

第二條 修改章程需於幹部會議時提出，表決通過後及時修改。 

 

第七章 幹部遴選暨罷免程序 

第一條 正、副會長候選人由甲、乙兩班各一人作為一組候選人，至少兩組，由全系

師生進行投票表決，一切投票、開票以公平、共正為準。 



第二條 會長、副會長由全系師生投票產生，任期滿一個月後，如認為會長、副會長

不適任，經全體社員三分之二連署，得提起罷免案，經指導老師同意，舉行

罷免投票，全體社員過半數同意罷免，會長、副會長應自動解職’，並重新

改選正、副會長。 

第三條 社團幹部由社團會議時進行表決，由會長、副會長選擇適當人選，或由該組

組員提名;罷免由該組二分之一組員提出於社團會議時進行決議。 

 

第八章 社團辦公室使用規範 

第一條 不得於辦公室進行私人事務。 

第二條 非透過面試徵選之會員不得無故進入辦公室。 

第三條 離開辦公室時需要帶走自身財產，或自行產生之廢棄物。 

第四條 全體社員皆有維持辦公室整潔之責任。 

 

第九章 最高決策機構及各項會議之組成 

第一條 本社團最高決策者為正、副會長，最高決策機構為幹部會議，其餘各組依需

求、性質得設召開組會議。 

第二條 社團會議:每次活動前需要有籌備會議，活動後須召開檢討會議。 

第三條 幹部會議: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討論重要社務，並擬定社團活動、內容。 

第四條 臨時會議:由正、副會長或經社員五分之一以上聯署始可召開。 

第五條 分組會議:由各組依需求、性質自行召開。 


